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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委员会文件  
 

 

理工生化委〔2019〕28号 

 

 

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党委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 

关于印发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党风廉政建设 

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》的通知 

 

纪委，各支部，分工会、团委，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明确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

廉工作中的责任和重点工作，强化和落实领导干部“一岗双责”，

结合学院班子成员分工的调整，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党风廉政建

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》已经学院党委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党委  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31日 



 — 2 —   

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

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 

  

根据《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

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宁波理工委〔2014〕19号）、《浙江大学宁

波理工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》（宁波理工委

〔2019〕31号）精神和学院领导班子分工情况，制定学院党风廉

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。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、工作岗

位变动时，责任主体也作相应调整。分工如下： 

一、楼文军同志 

对学院党风廉政建设承担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对教师思想政

治、财务、安全稳定工作、后勤保障、分工会工作负领导责任，

并负责以下专项工作： 

（一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部署学院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

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政治建设，提高班子成员的政治引导力，规范党

内政治生活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切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，组织好学院班子民主生活会。 

（三）贯彻民主集中制，执行党委会议事规则，重大事项由

集体讨论决定，推行党务公开。 

（四）按学校要求加强工会工作规范化建设，发挥学院教职

工的民主参与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作用。 

（五）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落实财务公开，严格执行“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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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”审批制度。 

（六）强化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，进一步完善师德师风建设

体系。 

（七）深化校园安全稳定工作，加强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研

判和引导，防范校园安全稳定风险。 

（八）指导学院各行政办公室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 

 

二、方征平同志 

对学院党风廉政建设承担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对分管的学院人

事、学科建设、学院发展工作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并负

责以下专项工作： 

（一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，执行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，涉

及“三重一大”事项的决策由集体讨论决定。加强院务公开工作。 

（二）规划部署学院长远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。 

（三）在专业技术职务、职员职级评聘和岗位聘任等人事工

作中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措施。 

（四）在人才引进、人才工程等人才工作中进一步规范工作

程序，建立廉洁自律工作机制。 

（五）落实学科建设管理规章制度，加强重点学科申报、验

收等工作的廉政风险监控。 

（六）开展深入调研，切实解决学院师生关注的热点、难点

问题。 

（七）防范外事工作中的廉政风险，落实对出国（境）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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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管理和纪律教育。 

（八）指导化工与制药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 

 

三、尚龙安同志 

对分管的科研、社会服务、研究生管理、实验室建设与设备

管理工作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并负责以下专项工作： 

（一）严格执行学校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规定，配合学校有

关部门开展科研经费专项检查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学院科研工作政策，加强科研政策的规范

执行，防范科研管理工作中的风险与漏洞。 

（三）加强学术诚信建设，提高教师学术道德，杜绝教师学

术不端行为。 

（四）规范物资与设备采购工作，推进“阳光招标”，落实

采购工作的党风廉政责任。 

（五）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、地方合作、成果转移转化等工

作中的廉政制度。 

（六）规范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。 

（七）加强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，落实设备的管理、

维修等工作制度。 

（八）指导生物与化学工程实验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 

 

四、沈昊宇同志 

对分管的学院专业建设、本科生教学管理与招生工作的党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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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并负责以下专项工作： 

（一）加强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考试管理等教学教务管理

工作中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学院教学工作制度,加强教学制度的规范

执行，防范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风险与漏洞。 

（三）持续推进“阳光招生”，防范招生工作中的廉政风险。 

（四）抓好学籍管理、转专业等工作中的制度规范。 

    （五）落实专业建设管理规章制度，加强重点专业申报、验

收等工作的廉政风险监控。 

（六）加强国际合作项目、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管理，做好风

险防控。 

（七）指导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所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 

 

五、赵涵同志 

对分管的本科生教育管理与就业、纪检监察、宣传、校园文

化建设、信息档案管理工作负领导责任，并负责以下专项工作： 

（一）加强学生思政教育、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，增强学生

的纪律意识、自律意识和廉洁意识。 

（二）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和校友工作中的管理，强化毕

业生的安全教育和廉洁教育。 

（三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拓展反腐倡廉文化阵地，营造“清

廉理工”文化氛围。 

（四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加强教风学风教育，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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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员工坚守政治红线、廉洁底线和纪律高压线。推进廉洁教育

和廉政文化建设。 

（五）协助党委加强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

工作。协助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、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分析会、

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“回头看”等工作，监督落实整改措施。 

（六）按规定权限做好或配合学校纪委开展对学院党员违反

党纪的案件、本单位教职员工违反政纪的案件调查工作。 

（七）指导生物工程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2019年12月3日印发 


